
 - 1 - 

 

 

 
 桂中医大科〔2014〕10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广西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学校各单位、部门： 

为适应我校科研管理工作的需要，完善我校各项科研管理办

法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广西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 

2014年 10月 10日 

 

 

 

 

 

广 西 中 医 药 大 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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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科技成果的管理，加快科技成果的交流

和推广应用，促进我校科技工作的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，

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科技成果包括：①理论研究成果。是指基础理论及

应用理论研究成果，主要为研究论文、研究报告及科学专著；②

应用技术研究成果，是指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

设计、新品种和新标准等研究成果；③推动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

代化的软科学研究成果。 

第三条  科技成果必须具有一定的新颖性、先进性、实用性

和学术意义，要有所发明、有所创造、有所前进和提高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师生员工的职务技术成果，其科

技成果权为学校所有。 

第二章  科技成果的鉴定(评审) 

第五条  科技成果鉴定（评审）是指有关科技行政管理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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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请同行专家，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，对科技成果进行审查和

评价，并作出相应的结论。 

第六条  科技成果鉴定的范围是指列入国家和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以及国务院有关科技计划内的应用技术成果，以及少数科

技计划外的重要应用技术成果。科技成果评审的范围是指列入国

家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及国务院有关科技计划内的基础研究

成果，以及少数科技计划外的重要基础研究成果。 

第七条  下列科技成果可不组织鉴定（评审）：①已转让实

施的应用技术成果；② 软科学研究成果；③ 企事业单位自行开

发的一般应用技术成果；④ 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必须经过法

定的专门机构审查确认的科技成果。 

第八条  科技成果鉴定（评审）的主要内容是：①是否完成

合同或计划任务书要求的指标；②科技成果的创造性、先进性和

成熟程度；③应用技术的应用价值及维护的条件和前景；④技术

资料是否齐全完整，并符合规定；⑤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。 

第九条  申请鉴定（评审）须具备的条件：①达到合同或计

划任务书规定的指标要求；②技术文件齐全，包括工作总结、技

术报告、测试报告（必要时）、查新报告、财务决算、现场测试

报告（必要时）、发表论文专著、专利证书、应用（引用）证明

等；③科技成果的权属不存在争议。 

第十条  申请科技成果鉴定（评审）必须提供的材料（各二

份）：①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（评审）申请表；②项目合同书或任

  



 - 4 - 

务书复印件；③ 项目已进行调整的，应当提供项目下达单位同

意调整的批复文件（复印件）；④ 项目实施工作总结报告；⑤ 项

目实施技术总结报告；⑥ 查新报告；⑦反映项目研究成果的代

表性论文、专利、专著等资料；⑧项目涉及检测或检验、现场查

定、研究成果被应用（引用）的相关资料，应当提供相应的报告

或证明；⑨项目合同中约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 

第十一条  科技成果鉴定（评审）可以选择以下形式：① 检

测鉴定（评审）：指由专业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

者有关技术指标进行检验、测试和评价，并作出结论；② 函审

鉴定（评审）：指由同行专家对科技成果的有关资料，以书面形

式进行审查、评价，并由组织鉴定单位汇总后作出结论；③会议

鉴定（评审）：指由同行专家采用会议形式对科技成果作出评价。

需要进行现场观察、测试，并经过讨论答辩才能作出评价的科技

成果，须采用会议鉴定形式。 

第十二条  采用检测鉴定（评审）时，由组织鉴定（评审）

单位或者主持鉴定（评审）单位指定的专业技术检测机构检验、

测试，专业技术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是检测鉴定（评审）的

主要依据。必要时，组织鉴定（评审）单位或者主持鉴定（评审）

单位可以会同检测机构聘请同行专家三至五人，成立检测鉴定

（评审）专家小组，提出综合评价意见。 

第十三条  采用函审鉴定（评审）时由组织鉴定（评审）单

位或者主持鉴定（评审）单位聘请同行专家五至七人组成函审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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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函审意见的专家不得少于应聘专家的五分之四，鉴定（评审）

结论必须依据函审组专家四分之三以上多数的意见形成。 

第十四条  采用会议鉴定（评审）要讲究实效，由组织鉴定

（评审）单位或者主持鉴定（评审）单位邀请同行专家七至十五

人组成鉴定（评审）委员会。鉴定（评审）委员会到会专家不得

少于应聘专家的五分之四。鉴定（评审）结论必须经鉴定（评审）

委员会专家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或者到会的四分之三以上多数通

过，邀请的单位和代表要保证技术上的权威性。 

第十五条  组织鉴定（评审）单位或主持鉴定（评审）单位

聘请的同行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① 具有高级技术职务（特

别情况下可聘请不多于四分之一的有中级技术职务的中青年骨

干）。② 对被鉴定（评审）科技成果所属专业有丰富的理论知识

和实践经验，熟悉国内外该技术领域技术发展状况。③ 具有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科学道德。④ 鉴定（评审）专家不能为申请成

果鉴定（评审）的完成单位、任务下达单位或者委托单位人员。 

第十六条  科技成果鉴定（评审）结束后，项目组 7天内完

成鉴定（评审）证书内的有关内容，经科技处审阅后，项目组打

印鉴定（评审）证书 10份，交科技处。 

第十七条  凡符合我国专利法授予专利条件的科技成果，应

在科技成果鉴定（评审）前作出可行性分析和决策，及时办理专

利申请，取得法律保护。 

第十八条  理论成果是指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性研究结果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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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表现形式为学术论文。其评价按照国际惯例，通过国内外同领

域的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公开发表，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关

注、评论和引用来获得认可，由所在单位学术机构出具综合评价

意见。 

第三章  科技成果的登记 

第十九条  经过鉴定（评审）的科技成果必须办理成果登记

手续，经过省、部及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登记后，才能申请奖励。

科技成果鉴定（评审）后应及时报校科技处审查登记，报送的材

料要齐全。包括：科学技术成果申报登记表（1 份）、客观评价

证明文件（鉴定、评审证书或验收证书）（原件）、任务计划书、

研制报告、产品技术标准、查新报告、实施、使用单位证明等。 

第二十条  科技成果由学校按国家规定的要求和渠道上报。

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，凡我校为首者，则由我校会同其

他单位联合上报；其他单位为首者，只须全套材料一份报我校科

技处登记备案。 

第二十一条  完成科技成果的研究人员，应根据其创造性劳

动的贡献大小，实事求是地明确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和参加人

员，按顺序排列，如超过国家规定限额时，则从尾部开始向前删

除。 

第二十二条  在报送科技成果的同时，应将该项成果的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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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档案材料整理分类，送交校综合档案室归档保存。 

第四章  科技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

第二十三条  科技人员和各级领导须重视科技成果的应用

和推广，采取多渠道、多层次和多种方式，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

转化，发挥效益。① 科技成果经鉴定（评审）后，项目负责人

应及时写出信息报告报科技处，加强成果信息交流；② 对于有

普遍应用意义、效果显著的重大科技成果要争取纳入各级政府部

门的推广计划进行交流、推广；③ 抓好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实施

和开发。 

第五章  科技成果奖的申报 

第二十四条  凡符合国家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、教育

部等部委、全国相应学会的科技成果分别按“国家自然科学奖励

条例”、“国家发明奖励条例”、“国家科技进步奖励条例”和广西

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、各部委、全国学会等有关科技进步奖励办

法申请。 

第二十五条  成果完成人负责填写科技成果奖申报书，并按

要求连同有关材料经科技处审批，审批合格后装订成册，由科技

处负责上报。 

第二十六条  在科技成果的鉴定（评审）和申请奖励中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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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弄虚作假，不得剽窃他人科技成果，如有违反一经发现取消该

项科技成果的鉴定（评审），对已获得奖励的项目，报请主管部

门予以撤消并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对当事人给予处分，造成损

失应当赔偿损失。 

第六章  附 则 

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由学校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 学校奖励按《广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奖励暂行办

法》执行。 

第二十九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学校科技处负责解释，并

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和补充。 

第三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原有关文件与本办法

不符者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年 10月 20日印发 

  


